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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生 物 科 技 系 
1 0 8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6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壹、時    間：109 年 05 月 13 日(週三)  12：10 

貳、地    點：生技大樓 BT303 會議室 

參、主    席：徐睿良主任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紀    錄：吳宛柔 

陸、 主席報告： 

一、 第 246次行政會議中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全部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 

二、 操行成績登分期限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五)截止，請導師於期限內上網

登分。 

三、 實習成果發表會時間訂於 6 月 11 日至 12 日於 BT118 教室舉行，請授

課老師配合調教室授課。 

四、 近日衛生單位將至本校檢察環境病媒蚊，請教師宣導實驗室周遭勿堆

積積水容器，以免孳生病媒蚊。 

五、 近期常遇到系館停電狀況，造成師生諸多困擾，請教師建立各自實驗

室之停電 SOP，以防緊急突發狀況。 

 

柒、 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生

研究獎助學金分配案，提請討

論。 

一、 擇期修訂相關辦法後再行公佈，擬於

109-1學期開始實施新辦法。 

二、 本學期仍維持均分給碩士班本籍生。 

照案執行。 

提案二、 

關於本系委辦品質保證認可

報告研提自我改善乙案，提請

討論。 

項目一由徐睿良老師負責，項目二由顏嘉

宏老師負責，項目三由鄭雪玲老師協助撰

寫。 

照案執行。 

提案三、 

關於本系設立學位論文專業

檢核機制乙案，提請討論。 

一、 於初稿審核時，多採計「專業度」檢

核機制。 

二、 並於新生說明會時，由系主任加以說

明宣導。 

照案執行。 

 

捌、 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碩士論文口委資格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五條： 
二、 考試委員三至五名(含指導教授)，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以上，召

集人由委員會推薦之，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三、 考試委員除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

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一年以上，擔任與碩士學位候選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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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研究論文之學科、創作、展覽或技術報告有關學科教
學者。  

(二 )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
究員一年以上者。  

(三 )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提聘依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審定之。 

四、 本校兼任教師得視為校外委員  
五、 考試委員由校長遴聘之。 

學位考試委員或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關係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二、待審定委員如下所示： 
編

號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學

歷 

申請口試

研究生 
學號 備註 

1 蔡蕙芸 助理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博

士 
福艾德 M10818024  

 

決 議：照案通過，送註冊組審議。 

 

提案二                                                                 

案  由、關於本系與高雄醫學大學合聘師資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研發處 109 年 5 月 7 日通知辦理，因本校與高雄醫學大學共同研

提研究計畫，高醫期望能與本校有更進一步的友好，盼 2 校能共同合

聘教師。 

二、 高醫相關可合聘教師與教學專長如【附件一】所示。 

決 議：寄發相關資料供師長參閱，鼓勵符合專長之師長進行提出合聘，待下

次提送系教評會議再議。 

 

提案三                                                                 

案  由、關於修訂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及預備研究生甄審委員會名

單，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9 年 5 月 5 日教務處電子通知辦理。 

二、 本校「109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申請作業，預
計於 109 年 6 月初開放，俾利大學部學生（大三升大四）於 109 學年
度修讀碩士班課程。 

三、 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是否提出修訂，提請 討論。 

四、 有關「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是否依循往例由大

四及碩士班導師擔任委員，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 此次暫不修訂本系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 

二、 依循往例由大四及碩士班導師擔任委員，名單為胡紹揚老師、鄭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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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張誌益老師及施玟玲老師。 

提案四                                                                 

案  由、關於本系委辦品質保證認可報告研提自我改善繳交期限乙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系 109 年 4 月 27 日決議辦理，由三位老師(項目一：徐睿良老

師、項目二：顏嘉宏老師、項目三：鄭雪玲老師)協助撰寫改善內容。 

二、 院辦於 5 月 12 日通知系所須於 5 月 30 日前完成並經系務會議審議通

過，農學院預計 6 月初召開會議討論，擬訂定本系繳交期限，提請 討

論。 

決 議：請負責老師於 5月 30日前完成改善報告，再提送系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案  由、關於本系內部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三、 依據 109 年 5 月 7 日副校長室通知辦理。 

四、 檢附 108 學年度教學單位內部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如附件二)，請依

各風險態樣及控制重點進行自我評估(如備註 2)。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資料提送副校長室審議。 

 

提案六                                                                 

案  由、關於 108 學年度學生提送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9 年 5 月 8 日教務處通知辦理，本校因應教育部要求為確保學

生學位論文之品質，擬於 109-1 學期起，碩博士生提學位考試時，其

學位論文是否符合所屬系所專業研究領域須經召集人簽章，而系所則

須建置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 

二、 本系業經 109 年 4 月 27 日系務會議決議於論文初稿審核時，多採計

「專業度」檢核機制，另於新生說明會時由系主任加以說明宣導。增

加修訂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讀規定如【附件三】，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三、為確保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

專業性，務求符合學術倫理
規範、契合本系所屬性與專
業研究領域符合，以確保學
位論文品質，落實學術自
律，本系成立「碩士學位論
文及技術報告專業審查委員
會」審查專業領域，委員3-5
人由系主任聘任，召集人由
系主任擔任。 

 為確保碩士班
學生提送學位
論 文 之 專 業
性，新增第三
條。 

四、研究生須於4月23日或10月23
日前檢具論文或技術報告初
稿、成果發表(含期刊、專
利、技轉、研討會等)之證明

四、研究生須於 4 月 23日或 10月
23 日前檢具論文或技術報告
初稿、成果發表(含期刊、專
利、技轉、研討會等)之證明

新增第四條規
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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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請表向本系碩士論文及
技術報告審查委員會申請審
查，審查學位論文是否與專
業領域相符(附件一)，並依
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於
口試十天前將「論文或技術
報告口試版本」分送給口試
委員。 

和申請表向本系碩士論文及
技術報告審查委員會申請審
查，並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
法，於口試十天前將「論文或
技術報告口試版本」分送給口
試委員。 

 

三、 另調查近 3 學年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爰請檢視本系

105 至 107 學年度學生畢業論文是否與系所專業領域相符，如【附件

四】。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檢核表送教務處審議。 

提案七                                                                 

案  由、遴選 109 學年度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院課程委員代表乙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 依「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另由各系(所)依

無記名投票方式推選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各系(所)一人為選任委員(同票

時具教授資格者優先)，若系(所)教師人數達十人(含)以上者，得再增加票

選委員一人……各系(所)置候補委員一至二人，以該系(所)選任委員，因故

出缺時遞補之。」 

二、 依「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本會由本學院院長、副院長、

所屬各系(所)專任教師代表各一名及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學

生代表一名組成之……」辦理。 

三、 依生技系委員輪值表，院課程委員歷年名單排序如下： 

學年度 院課程委員 學年度 院課程委員 

104 胡紹揚 107 蔡添順 

105 顏嘉宏 108 徐志宏 

106 鄭雪玲 109 徐睿良 

四、 108 學年度院教評委員:周映孜委員、胡紹揚委員。 

108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徐志宏副教授。 

五、 依往例票選院教評代表。 

 

決 議： 

一、 109學年度院課程委員由徐睿良教授擔任。 

二、 109學年度院教師評審委員由張誌益教授、蔡添順副教授擔任。 

 

提案八                                                                 

案  由、關於本系 109 學年度招生宣導委員代表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9 年 5 月 6 日教資中心通知辦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為持續

推動招生相關活動，部分高中職升學博覽會改採線上模式辦理，請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A02教師/01教師名冊/02教師--委員（生技系）100年後104.09.1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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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系招生宣傳影片或招生網站連結回傳本中心，以便彙整提供

各高中職升學網頁平台。請提供上述招生工作有功之教師名單，本中

心將登錄招生服務時數。 

二、 為凝聚招生宣傳構想，本中心擬成立「招生宣傳工作會議」，惠請各

系所推派一位教師代表，擔任系所招生窗口，本中心將提供感謝狀

予各系所招生宣傳工作會議代表，作為教師評鑑、升等之佐證。 

 

決 議：本系由徐志宏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招生宣傳代表。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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